
附件 2 

 

 

修订说明 

 

2015 年 7 月以来，住房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

会同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、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、江苏省建

筑科学研究院等七家单位开展《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

筑能源审计导则》（以下称“原导则”）修订工作，经过几轮研讨

与修改，形成《公共建筑能源审计导则》（征求意见稿，以下称

“修订后导则”），主要修订内容有：一是强化技术层面内容，将

原导则中管理层面要求进行删减；二是明确分级审计内容，确定

了一、二、三级审计内涵及包括的重点工作内容，并增添节水、

可再生能源应用等指标；三是细化建筑分类和功能区分类，并相

应提出审计指标，使导则更具全面性；四是优化审计方法，突出

以分项计量为基础的审计方法，对无分项计量或者部分数据来源

缺失的建筑能源审计，形成了具备可操作性的数据采集及计算方

法；五是在三级审计内容中明确增加建筑围护结构及设备性能检

测要求，并提出要测算节能改造预期节能量和效益，为进一步推

进节能改造提供了依据；六是修订了附表内容，使之与审计内容

更加适应，也更有利于在实际工作中推广应用。下面将主要修订

内容分章节列出。 



第 1-2 章 总则、术语 

 

1、修改了导则编制目的。原导则旨在指导地方建立国家机关办

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源审计体系，修订后导则主要目的是指

导全国公共建筑能源审计工作，具有更好的普适性和推广性。 

2、修改了导则服务对象。原导则服务对象有国家机关办公建筑、

大型公共建筑、大学校园，修订后导则则是适用于所有类型单体

公共建筑，在拓展范围的同时也与公共机构类、园区类建筑进行

了区分。 

3、删除了对省市建筑节能主管部门工作要求。原导则规定了地

方政府部门在筛选目标建筑、获得相关数据、成立专职机构等方

面的要求，修订后导则删除这些管理性内容，重点保留并突出能

源审计技术性内容。 

4、精简了能源审计各参与方职责规定。原导则对政府、审计机

构、被审计单位的责任人设定、工作要求、配备设施等进行了详

细规定，与后面章节内容存在重复，且在总则内容中出现并不贴

切，修订后导则将大部分内容揉合到后面章节，仅保留了审计单

位保持客观公正及保密方面的要求。 

5、修订并新增了若干术语。在原导则基础上，修改了建筑能源

审计定义，主要是进一步明确了审计对象、审计范围和审计方法；

新增了审计周期、能耗指标及再生水等三个术语。 

 



第 3 章 基本规定 

 

1、修订了建筑能源审计分级。原导则按审计内容分基础项、规

定项及选择项，修订后导则则按审计深度分一级、二级、三级审

计。 

2、梳理明确了一级、二级、三级审计内涵、内容及数据周期。原

导则能源审计基础项主要是规定被审计建筑的基本信息、所需各

种资料；规定项主要是核实建筑基本信息、查阅分析能源费用账、

审阅能源管理文件、开展现场巡查；选择项则是对室内环境品质

检测、几类设施设备检测等检测内容。修订后导则明确一级能源

审计旨在判断建筑总体用能水平，要求完成基本信息和用能系统

调查，评估室内环境，查阅能源账单，对建筑用能现状进行总体

评价，一级审计要求收集至少 1年完整能耗数据；二级审计旨在

掌握建筑分项用能规律和运营管理水平，提出节能改造方向，除

一级审计内容外，还需计算分项用能指标，评估运营管理水平，

对核心系统和设备进行测试，最后对分项系统进行评价，提出节

能改进建议，二级审计要求收集至少 3年完整的能耗数据；三级

审计旨在对围护结构及用能设备进行检测，开展详细诊断，明确

改造方案，除二级审计内容外，还要评测围护结构热工性能，评

测设备能效，提出具备可操作性的节能改造方案，并基于实测数

据或软件核算节能量，进行经济性分析。一级、二级、三级审计

的内涵和适用范围得到更明确的规定，具符合当前审计工作要求。 



第 4 章 审计程序 

 

1、修订后导则采用“正文+条文说明”的形式，将重点内容放在

导则正文，条文说明进行适当补充说明，增强了导则的可读性和

层次感。 

2、修订后导则将审计程序分为审计准备、审计实施、审计报告

三个阶段，涵盖了原导则审计程序的相关条文内容，分阶段进行

说明，从而增强了审计导则的层次感和指导性。 

3、原导则 4.2 条的内容主要针对能源审计管理工作且适用于政

府委托的能源审计项目，从扩大导则修订版的适用性角度考虑，

修订后导则予以删除。 

4、将原导则中的“省（市）审计工作领导小组或负责机构”修改

为“委托单位”，托大了修订版的适用范围。 

5、修订后导则新增了被审计单位对能源审计工作重视和支持程

度的重要性等相关内容。 

6、修订后导则删除了室内环境抽检和专项测试的技术要求，该

部分内容归入第 5章审计内容部分。 

7、删除了原导则中关于审计报告的“上报审计工作领导小组存

档”内容。 

8、修订后导则完善了审计工作实施流程，可适用于不同审计等

级要求，内容更为具体。 

 



第 5 章 审计内容 

 

1、修订后导则在一级能源审计增加对建筑室内环境一般状况的

检测，作为分析室内环境品质的依据，并需要对建筑物房间内的

环境质量需进行抽查，抽查的房间应覆盖建筑物内各不同使用功

能。 

2、修订后导则规定一级能源审计建筑基本概况检查时增加审阅

并记录的内容，包括建筑使用面积、建筑辅助面积、可再生能源

和再生水是否应用等。 

3、修订后导则规定一级能源审计增加需与国家、地方能耗限额

进行对标，便于了解建筑物在同类建筑物中的用能水平，为节能

潜力的分析提供数据基础。 

4、修订后导则规定二级能源审计在计算、分析建筑分项能耗指

标时，增加对建筑提供的可再生能源、再生水的比例分析。 

5、修订后导则对建筑分项能耗指标进行了适宜性调整，调整后

包括：暖通空调、照明插座、动力、热水、餐饮、其他。 

6、修订后导则规定三级能源审计除对建筑主要用能系统性能进

行针对性检测外，要增加对建筑可再生能源、再生水的效益分析。 

 

第 6 章 审计方法 

 

1、修订后导则明确建筑总面积应按照《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



规范》GB/T 50353-2013规定进行测算，确定了车库、地下室

等空间的划分方法，并合并第三级目录进行适当简化。 

2、修订后导则明确和细化了建筑总能耗的计算范围，规定服务

审计范围之外的用能系统、信息机房、生产、实验等特殊设备

的能耗不计入建筑总能耗。  

3、修订后导则进一步明确建筑总能耗指标、暖通空调系统能耗

指标及主要用能系统的分项能耗指标计算方法。针对医院、商

业综合体等功能较为复杂的建筑，根据建筑功能按同类建筑可

比较的原则，增加人均能耗指标、单位床位的能耗指标或单位

人流量能耗指标。 

4、修订后导则新增了有分项计量系统建筑的能耗审计方法。针

对建筑能耗分项计量系统数据异常的现象，增加数据有效性检

验和缺失数据插值方法。并增加附表 E相关用能数据经常出现

的异常现象和判定依据。 

5、修订后导则对条文 6.5.2 电梯能耗的估算方法进行规范和

细化，明确同时使用系数取值可根据建筑电梯台数配置参考

《工业与民用配电设计手册 第三版》合理确定，也可以采用

GB/T10058-2009《电梯技术条件》附录中的计算方法确定。 

6、修订后导则对无分项计量系统建筑中暖通空调系统分项能耗

测算方法进行适当简化，基本保持不变。 

7、修订后导则明确有分项计量系统和无分项计量系统两种情况

下能耗平衡检测要求以及调整方法，基本保持不变。 



第 7 章 审计报告 

 

1、修订后导则将审计报告分为总体要求和章节要求两个条文，

涵盖了原导则审计报告部分的条文内容，增强了审计导则的层次

感和指导性。 

2、修订后导则按照三个能源审计等级对审计报告提出了逐级深

入的总体要求。 

3、修订后导则对报告扉页内容和签字提出了要求。 

4、修订后导则从整体上规定了审计报告各个章节的内容要求，

并标注出二级、三级能源审计适用章节。 

5、修订后导则增加了对建筑物用能系统设备使用、计量及管理

相关内容的描述要求，当有分项能耗计量系统时应描述其使用情

况，更符合如今分项计量系统逐渐普及的趋势。 

6、修订后导则将建筑能耗分析部分划分为总能耗分析、指标计

算及对标等四个部分，增加了有分项能耗计量系统时的技术要求。 

7、修订后导则要求审计报告增加室内环境检测（适用于二级、

三级能源审计）、节能专项检测（适用于三级能源审计）章节。 

8、修订后导则审计结论部分删除了原导则的评价等级表格。 

9、修订后导则增加了能源审计报告框架图，为编写能源审计报

告提供了标准参考式样。 

 

 



附表 

 

附表 A  建筑基本信息表 

修订后导则新增了建筑人流量、建筑使用信息；可再生能源、再

生水信息；分项计量信息。 

 

附表 B  建筑用能设备基本信息表 

修订后导则调整了若干内容：电梯区别开垂直梯和扶梯；办公设

备中，电脑台数等由具体的台数，改为台数范围；水泵的扬程删

除；消防风机和水泵基本不用，不需要统计，删除；在厨房等用

能设备后面，加上“其它”；增加变压器、净化机组的容量、台

数；增加可再生能源、再生水的容量、台数。 

 

附表 C  建筑能源账单表 

修订后导则进行了简化调整，由原导则的电、燃料、市政蒸汽和

热水（按照计量用户）、市政蒸汽和热水（按照面积收费用户）、

水账单表共 5 个账单表调整为 2 个账单表，分别为逐年能源账

单、逐月能源账单。 

 

附表 D  室内环境实测计录表 

删除原导则中的室内环境检测方法表。 

 



附表 E  建筑能源审计现场巡视表 

修订后导则对空调系统的巡视内容进行了调整；增加了可再生能

源系统、再生水系统的现场巡视内容。 

 

附表 G  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 

新增折标准煤参考系统，供能源审计人员参考。 


